23PA7945天津市鑫晟昌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合同变更函

买受人：商丘睿控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23PA7945    

出卖人：天津市鑫晟昌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

1． 出卖人依据合同23PA7945交付的产品：
(1) LHE6310Cg 定向接头 4件，单价：2,740.00元，合计：10,960.00元。
(2) LHE6410Ba 定向接头 2件，单价：2,740.00元，合计：5,480.00元。
因验收不合格，做退货处理。
2．买卖双方达成一致，备货产品合计6件验收不合格，后续买受人不再交付以上6件产品，出卖人不再支付以上6件产品的费用。
3．编号23PA7945合同由总金额：￥104,800.00 元（人民币壹拾万肆仟捌佰元整）变更为￥88,360.00元（人民币捌万捌仟叁佰陆拾元整）。
此附件作为合同：23PA7945的补充协议，双方盖章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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